畢業專題課程保密協定契約書
甲方：
乙方：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合作標的：
專案製作期間：OOO年OO月OO日至OOO年OO月OO日。
甲乙雙方同意針對上述之「合作標的」訂立之保密協定如下：
第一條：本保密協定契約書一經簽立，即代表乙方同意甲方為合作標的之提供者，擁有合作標的之智慧財產權與相關原創者所被賦予之權益，乙方及乙方團隊各成員若有違反須負一切法律責任。但如甲方之合作標的涉及抄襲或仿冒，則不在此限。
第二條：甲方同意提供合作標的之相關內容給乙方做為設計、企劃、或製作給甲方推動訓練課程所需之教材，乙方得以該教材作為畢業專題課程繳交之作業。
第三條：甲乙雙方簽立保密協定期間，甲方應告知或提供相關合作標的之內容與文件資料，做為乙方人員評估合作之參考。
第四條：涉及保密的技術資訊和技術資料：
甲方責任：
1.甲方以書面形式(包括：電子郵件、傳真、磁片、光碟)向乙方提供合作標的資料時，得進行登記或備案。
2.不需保密或者已經公開的技術資訊和技術資料，甲方應及時通知乙方。
乙方責任：
1.乙方同意因參與本專案而知悉或持有甲方之商業機密及其他機密資訊，負有保密義務及責任。
2.乙方不得以任何方法洩漏、公開或轉讓予其他第三人，亦不得為自己或其他人之利益，在雙方未正式簽立合作契約時逕自使用該合作標的。
3.乙方若欲將甲方提供之合作標的授權予第三人實施時，應事先取得甲方之授權同意書。
4.乙方為承擔本協議約定的保密責任，應妥善保管相關資料，並對相關人員進行有效管理，以確保本協議的履行。
第五條：乙方違反契約時，甲方有權立即終止本契約，若甲方因此受有損害，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第六條：如在本專案執行過程中，乙方提前退出本專案，或經評估後不採用甲方提供之合作標的，則乙方需在本計畫任務工作結束之前或者終止本計畫任務工作後繼續履行保密義務。
第七條：乙方在OOO年O月期末呈現、OOO年O月期末呈現及OOO年O月畢業成果展覽，包含教材的整體架構、目次及課程內容，可呈現的內容依甲乙雙方討論之意見為準。
第八條：契約份數及管轄法院
1.本契約書一式貳份，甲方及乙方簽章後生效，雙方各執一份。
2.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因本契約所生爭執，均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乙方：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科系：教育科技學系
代表人：校長 葛煥昭
合約負責人系主任： 
乙方團隊成員
指導教授：
學生：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1-5656分機2535






OOO年OO月OO日
